
序

号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案件

名称

违法企业名称或

违法自然人名称

主要违

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

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

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

注

1

周市监质罚

字[2021]33 号

周口金马

车厢有限

公司生产

销售未经

3C 认证的

载货运输

车案

周口金马车厢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未经 3C

认证的载

货运输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

认可条例》二十七条的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

十六条规定。参照《河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2020 版）》第十一章

接到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罚没款缴

到指定账号

周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1 年 5 月 13

日



第一节第八项《中华人

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第六十七条裁量标

准及处罚依据和《河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规定（2020

版）》第十三条第一、

五、六项的规定。



2

周市监质罚

字[2021]34 号

周口市盛

通机动车

检测有限

公司非授

权签字人

签发检验

检测报告

案

周口市盛通机动

车检测有限公司

非授权签

字人签发

检验检测

报告

该公司的行为，已

违反了《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

定，依据《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五）项的规定，参照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

接到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罚没款缴

到指定账号

周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1 年 5 月 31

日



准（2020 版）》第十一

章第六节第三项的规

定，责令该公司改正非

授权签字人签发检验检

测报告的违法行为，并

给予该公司以下行政处

罚：1、处罚款柒仟元整

（¥7000.00 元）。


